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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产业兴旺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对于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 ２０２３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

数据库、县域经济数据进行匹配，实证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研究

发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具体而言，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不仅促进

了农户增收，而且削弱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程度，推动低收入阶层实现了更大的收入增长，兼具

“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 机制分析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通过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和促

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带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异质性方面，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区县更为明显。 本文为因地制宜培育

壮大农业产业集群，探索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路径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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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②。 因此，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尽管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２７２ 元提升至 ２０２４ 年的 ２３１１９ 元，但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波动性放缓（见图 １）。 与此同时，农村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李实等，２０２２）。 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显示，人均收入最高 ２０％农村家庭与最低 ２０％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４１
倍波动上升至 ２０２４ 年的 ９. ９５ 倍③。 农民收入增长势头放缓、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巨大障碍。 因此，如何在促进农民整体增收的同时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成为关乎中国共

同富裕进程的前沿性和现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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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大力培育农业产业集群，无疑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２０２４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①。 ２０２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②。
在各类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全国农业产业集群加速发展壮大，或将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

中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现有研究对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是否具有共同富裕效应尚无定论，亟需学界基于全

国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作出回答。 如果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并使低收入人群

受益更多，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不同地区的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科学严谨地回答上述问题，对于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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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４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实际增速变动趋势

产业集群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热点。 从理论溯源来看，产业集群

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创立的农业区位理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管理学家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

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的企业和机构组成的群体”（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 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

农业产业集群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 具体而言，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以农业为主导产

业，通过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和整合，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农户、企业、科研和服务机构的集合

（Ｇáｌｖｅｚ－Ｎｏｇａｌｅｓ，２０１０；王玉斌等，２０１７）。 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集群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地理空间集聚

性，二是产业主体关联性。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相关研

究表明，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涵盖了农业资源禀赋和

生产条件（李春海等，２０１１）、政府产业政策和行业协会等制度环境（王艳荣等，２０１１；Ｇｅｂｒｅｅｙｅｓｕｓ 等，
２０１２）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等（Ｄａｎａ 等，２００８；黄海平等，２０１２）。 二是农业产业集群所产生的经济效

应。 相关研究认为，农业产业集群具有竞争效应、集聚效应、协作效应、分工效应、品牌效应和区域效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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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杰，２００６），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郑洪涛等，
２０２３），对于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作用（Ｈｅｎｒｙ 等，
１９９６；Ｚｅｐｐｏｎｉ 等，２００７；王薇等，２０２１）。 三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学者们基于不同区域的案例，提
炼出多种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较为典型的包括：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市场主导型产业集群（张
廷海等，２００９）、以大型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龙头企业带动型产业集群（王樵，２０１５）、以地方政府为主导

吸引企业和机构入驻特定区域所形成的农业科技园区主导型产业集群（白孝忠等，２０１２）。
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已有关于农业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多局限于省级或市级尺度，缺乏区县层面的定量研究。 其次，尽管已有文献

探讨了农业产业集群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系，
特别是对共享效应的分析不足。 最后，关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尚不

清晰。
鉴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２３ 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ＣＨＩＰ２０２３）数据、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

库（ＣＣＡＤ）和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基于“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两个维度实证研究县域农业产业集群发

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县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不仅丰富了

农业产业集群微观经济效果的定量研究，还为探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新证据。 第二，本
文将研究视角从富裕拓展到共享，分析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能否更多地惠及低收入农户，进而缩小农村内

部收入差距，深化了对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包容性效应的认识。 第三，本文拟从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促进土

地流转市场发育和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三个方面剖析并检验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

作用机理，从而为厘清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和系统的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有两个要点：一是富裕，关键是农民群体收入的增加；二是共享，重点是让广

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农业产业集群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重
塑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主要通过创造本地就业

机会、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和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三条路径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本文的理论分

析框架如图 ２ 所示。
（一）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创造大量本地就业机会。 首先，农业产业集群通过整合资源要素，培育农业全

产业链，有效增加了区域就业岗位。 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带动生产资料

供应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企业、农产品销售企业等快速发展，从而延长了就业链（卢凌霄等，２０１４）；
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催生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直播电商等新产业新

业态，进一步丰富了就业门类，扩大了县域就业容量（崔永伟，２０２４）。 其次，农业产业集群的壮大会带动整

个地区交通运输、信息通信、金融保险等其他行业的快速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尹成杰，２００６），催
生新的就业岗位，产生就业乘数效应。 最后，农业产业集群中产业链上下游传导的时间差、行业间用工的

互补性以及配套服务业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传统农业面临的“季节性失业”问题，使劳动力需求从短期转

为长期，从而延长整体的劳动力需求时间（孙凯等，２０１６），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通过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发挥“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进而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 从“富裕效应”来看，通过在当地从事非农工作，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从“共享效

应”来看，农村低收入人口在就业过程中常常面临就业岗位不足、劳动技能缺乏等现实困境。 农业产业集

群内产业链条长，劳动密集型企业数量多，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可以为那些在外部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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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

的农村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创造本地就业机会（杨学儒等，２０２５）。 另外，农业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常会

对低人力资本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困弱群体也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工作经验。 因此，农业

产业集群发展对低收入群体的富裕效应更大，可以增加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１：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通过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 首先，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转效率。
一方面，集群内的企业通过长期租赁、股份合作等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土地收益，减少了土地流转的

短期化问题；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规模经济，农业企业倾向于通过土地流转将细碎化的耕地进行归并，以实

现地块的集中连片经营（李志刚，２０１０）。 其次，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土地价值的实现。 一方面，农业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为社会资本向农业领域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资本下

乡”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打破了原有的土地供需平衡（周飞舟等，２０１５），推动了土地价格上涨（张广辉

等，２０２３）。 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带动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晏小敏等，２０１６），进一步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孙顶强等，２０２４），导致地租上涨。 最

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转规范化水平。 一方面，为了确保土地使用的长期稳定性，规模

经营主体更倾向于通过规范化的合同来转入土地，这不仅有助于减少纠纷，还能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涂
遥等，２０１０）；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会催生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咨询、价格评

估、合同起草等服务，使土地流转更加透明、公平和规范。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发挥“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进而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 从“富裕效应”来看，农户借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将土地转出，可以获得土地流转租金。
从“共享效应”来看，低收入农户的土地收益率一般较低，通过转出土地可以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并获取相

对稳定的土地租金。 然而，低收入农户在土地转出过程中普遍面临更为严重的信息渠道闭塞、交易费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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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和议价能力羸弱等问题。 农业产业集群中土地需求量大，更容易形成区域农地流转平台，不仅可以融通

农地流转信息，还能促进流转程序与合约的规范化。 因此，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使得低收入农户即使不参与

农业生产，也可以通过转出土地获得土地租金，进而提高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２：农业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首先，农业产业集群内形成了密集的网络结

构，为新知识、新技术在产业链主体间的传播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胥亚男等，２０２３）。 得益于地理邻近性和

社会资本的积累，集群内的农户能够与企业进行频繁的交流与沟通。 在此过程中，企业对农户产生了技术

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 其次，农业产业集群内构建了小农户与相关机构、组织的利

益联结机制，形成了“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农户” “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新型组织模式（洪名勇，
２０２４）。 组织模式的创新将市场交易转变为企业内部交易，不仅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还提高了农

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程度，保障了农户的收益（徐丽华等，２０１４）。 最后，农业产业集群能够聚合群内企业，加
速产品声誉积累从而加快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进程（李耀东，２０２１）。 农产品区域品牌作为质量保证

和地域特色的可视化符号，能够有效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购买风险，强化消费者信任度，从而有

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售价，产生品牌溢价效应。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发挥“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进而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 从“富裕效应”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产品品质以及附加值的提高，可以直接增加农户的

农业经营性收入。 从“共享效应”来看，低收入农户通常面临更为严重的生产效率低、农产品质量不佳、农
产品增值难等问题。 农业产业集群中知识和技术传播具有普惠性，低收入农户也能够获得前沿生产技术，
进而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 同时，农业产业集群中的低收入农户通过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主动对接

市场，按照企业的需求和要求进行标准化、专业化生产，有效解决了农产品质量不高的问题。 最后，随着农

业产业集群发展而形成的区域品牌是一种公共资产，低收入农户无需独立承担品牌建设的费用，即可享受

品牌溢价。 因此，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更多地惠及低收入农户，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Ｈ３：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富裕效应”，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Ｉｎcｏｍｅｉｊ ＝ α０ ＋ α１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ｊ ＋ α２Ｘ ｉｊ ＋ ε

ｉｊ
（１）

其中，下标 ｉ 表示农户，ｊ 表示农户所在地区，Ｉｎｃｏｍｅｉｊ代表农户 ｉ 的人均收入水平，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ｊ代表农户 ｉ 所在

地区 ｊ 的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水平，Ｘｉｊ是控制变量集合，包括户主、家庭、村庄和地区特征，εｉｊ是随机误差项。
α０ 为截距项，α１ 和 α２ 是待估参数。

为了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共享效应”，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ＲＤｉｊ ＝ β０ ＋ β１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ｊ ＋ β２Ｘ ｉｊ ＋ ε

ｉｊ
（２）

其中，ＲＤｉｊ代表地区 ｊ 中农户 ｉ 的收入相对剥夺，其余变量与（１）式保持一致。 β０ 为截距项，β１ 和 β２ 是待

估参数。
（二）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本文参考李实等（２０２３）的做法，选取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作为富裕维度的代理变量，用住户层面的可支配收入与家庭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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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本文参考杨晶等（２０２０）的做法，选取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作为共享维

度的代理变量，用住户层面的 Ｋａｋｗａｎｉ 指数来测度。 Ｋａｋｗａｎｉ 指数通过将特定群组中的任意个体与收入更

高的个体相比较，能够有效捕捉到个体层面的相对剥夺程度，且满足正规化与无量纲化的特征（Ｋａｋｗａｎｉ，
１９８４）。 该指数可以表征个体的收入水平在所处群组内的相对位置，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变化更具敏感

性。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本文采用农户所在区县的各样本作为参照群体，将每个农户与参照群体中收入更

高的农户进行比较，最终得到农户收入相对剥夺指数。 具体操作如下：
存在一个样本数量为 ｎ 的群组 Ｘ，对应的收入向量为 Ｘ＝（ｘ１，ｘ２，…，ｘｎ），将个体按照收入水平升序排

列，即 ｘ１≤ｘ２≤，…，≤ｘｎ。 将个体 ｘｉ 的收入相对剥夺记为 ＲＤ（ｘ，ｘｉ），μ
＋
ｘｉ为群体 Ｘ 中收入高于 ｘｉ 的样本收

入均值，γ＋
ｘｉ为群体 Ｘ 中收入高于 ｘｉ 的样本在群体 Ｘ 中的占比，μｘ 为总样本 Ｘ 的收入均值，则 Ｋａｋｗａｎｉ 指

数的计算公式为：

ＲＤ（ｘ，ｘｉ） ＝ １
ｎμｘ

∑ ｎ

k ＝ ｉ＋１
（ｘk － ｘｉ） ＝ γ ＋

ｘｉ［（μ
＋
ｘｉ
－ ｘｉ） ／ μｘ］ （３）

ＲＤ（ｘ，ｘｉ）越大，表示农户 ｘｉ 在特定群组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越低，遭受的相对剥夺程度越大。 反之，农
户 ｘｉ 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低。 因此，个体 Ｋａｋｗａｎｉ 指数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阶层的提升，收入

分配更趋于公平。
２. 核心解释变量。 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空间集聚度、区位熵、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来测

度产业集群，这些指标各有侧重，也各有优势和局限性。 在充分考虑农业特点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
文选取涉农企业分布密度来测度县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即县域内涉农企业∗数量与行政区域面积的

比值。 该指标可以从总体上反映一定区域内涉农市场主体的集中程度（阮建青等，２０２４）。 为了更加全面

地衡量县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本文还使用县域涉农企业资本密度∗∗、县域涉农企业平均年龄两个指标进

行稳健性检验。 县域涉农企业资本密度和县域涉农企业平均年龄可以体现不同地区涉农企业发展质量的

差异。
３.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孙继国等，２０２３；栾健等，２０２４；杨学儒等，２０２５），从户主、家庭、村

庄和地区四个层面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变

量包括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人均金融资产余额、家庭劳动力占比、家中有乡村或乡镇干部；村庄特征变量

包括村庄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可达性；地区特征变量包括农业产业规模、产业结构。
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余额、

市场可达性变量进行了前后 １％的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以下渠道： （ １） 微观农户数据来源于第七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ＣＨＩＰ２０２３）中的农村住户调查，调查样本来自国家统计局常规住户调查大样本库，调查内容涉及家庭人

口统计学特征、收入和支出、土地和农业经营、住户成员劳动经历等方面的信息。 （２）县域涉农企业相关

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与企研数据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共建的浙大卡特—企研中国

涉农研究数据库（ＣＣＡＤ），该数据库依据国家统计局《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０）》的分类标准，从中

国全量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中筛选得到各区县存续的涉农企业。 （３）县域经济指标来源于《中国县域统

计年鉴》和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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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国家统计局《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０）》，本文将涉农企业定义为“从事农林牧渔业，以及产品为农林牧渔业所用、直接使

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二三产业的企业”（苏子凡等，２０２４），涵盖了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服
务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

即县域内涉农企业注册资本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



表 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家庭可支配收入 ／ 家庭人口数（万元 ／ 人） ２. ２０７９ １. ７９９０ ０. １７７７ １０. ６２７５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根据（３）式计算得到 ０. ３３５８ ０. ２３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９５４１

核心解释变量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县域内涉农企业数量 ／ 行政区域面积（家 ／ 平方公里） ２. ０８３６ ２. ７７９４ ０. ００７７ ３２. ０４４４

　 涉农企业资本密度
县域内涉农企业注册资本 ／ 行政区域面积（亿元 ／ 平方公
里） ０. ４８７４ １１. ４３３８ ０. ０００３ ３７１. ３０４９

　 涉农企业平均年龄
县域内涉农企业存续年限之和 ／ 县域内涉农企业数量
（年 ／ 家） ４. ９６９９ １. ２６８４ ２. ４１８９ ７. ５６５７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２０２３ 年户主实际年龄（岁） ５６. ７６９４ １２. ４５５４ １８. ００００ ９６. ００００

　 户主健康状况
与同龄人相比，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是：非常不好 ＝ １，不
好＝ ２，一般＝ ３，好＝ ４，非常好＝ ５ ３. ８１７５ ０. ９８３９ １.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户主受教育年限 受正规教育的实际年数（年） ７. ３６５９ ３. ２７３８ ０. 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０

　 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 有承包权的土地面积 ／ 家庭总人口数量（亩 ／ 人） １. ７４１６ ３.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０

　 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余额 住户金融资产余额 ／ 家庭总人口数量（万元 ／ 人） ２. ２２７９ ３. ３５４９ ０. 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０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中 １５ 岁以上 ６５ 岁以下人口数量 ／ 家庭总人口数量 ０. ６６８５ ０. ３２７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家中有乡村或乡镇干部 家中是否有人当过乡村或乡镇干部：是＝ １，否＝ ０ ０. １４１５ ０. ３４８５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村庄交通基础设施 村庄能否便利地乘坐公共汽车：是＝ １，否＝ ０ ０. ８３４１ ０. ３７２０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市场可达性 村庄到最近集市的距离（公里） ４. ２４８３ ４. ７４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０

　 农业产业规模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４３. ７１３４ ３０. ３１７０ ０. ４０００ １７１. １２００

　 地区产业机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 ／ 地区生产总值 ０. ３６１３ ０. １３５７ ０. ０６４３ ０. ８４４２

　 　 注：观测值＝ ８４４０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汇报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１）列和（２）列的被

解释变量是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涉农企业分布密度的回归系数始终

为正，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列和

（４）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涉农企业分布密度的回归

系数均为负，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显著削弱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程度，更有助于

低收入群体增收。 上述结果揭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不仅有助于做大蛋糕，而且能够分好蛋糕，促进了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１.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县域涉农企业数量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作为核心

解释变量。 然而，单纯的数量指标难以充分体现不同县域涉农企业发展质量的差异。 因此，本文进一步从

质量视角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将涉农企业资本密度、涉农

企业平均年龄作为衡量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替换原来的数量指标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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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 （４）列所示。 上述结果表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

响显著为正，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显著为负，再次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１０４９∗∗∗ ０. ０８８５∗∗∗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９９）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９）
户主年龄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２）
户主健康状况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２７）
户主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９４∗∗∗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０８）
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 ０. ０５９７∗∗∗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００８）
家庭人均金融资产余额 ０. １５６８∗∗∗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０８）
家庭劳动力占比 ０. ５０２９∗∗∗ －０. ０７７５∗∗∗

（０. ０６２６） （０. ００８３）
家中有乡村或乡镇干部 ０. １５４６∗∗∗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５８５） （０. ００６９）
村庄交通基础设施 ０. １７６７∗∗∗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６７）
市场可达性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６）
农业产业规模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地区产业机构 ０. ７１７４∗∗∗ －０. ０７４８∗∗∗

（０. １３２０） （０. ０１８４）
常数项 １. ９８９３∗∗∗ －０. ０７４０ ０. ３４４９∗∗∗ ０. ５６６２∗∗∗

（０. ０２６６） （０. １８１４）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４９）

Ｒ２ ０. ０２６３ ０. １７２４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７６３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下同

２.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富裕维度，本文使用家庭可支配收入替换基准回归中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４（１）列所示。 在共享维度，本文利用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了区县

基尼系数，以衡量区县层面农户总体收入差距，回归结果如表 ４（２）列所示。 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不仅促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还有效减小了农户收入差距，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
３. 共享效应的再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能否打破农村阶层固化，推动农村低收入

人群实现更大的收入增长，本文采取了如下做法，将收入相对剥夺指数大于 ０. ７ 的农户定义为所在区县的

低收入人群。 基于此，本文考察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落入该群体概率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４
（３）列所示，每平方公里内涉农企业数量每增加 １ 家，农户落入低收入人群的概率将降低 ０. ３０ 个百分点。
这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农村低收入阶层向上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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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资本密度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０）

涉农企业平均年龄 ０. １６７７∗∗∗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１１９７ ０. ５６０４∗∗∗ －０. ４８７８∗∗ ０. ５７３４∗∗∗

（０. １８２９） （０. ０２４９） （０. １９１０） （０. ０２６０）

Ｒ２ ０. １５５７ ０. ０７７１ ０. １６７６ ０. ０７５４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共享效应再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家庭可支配收入 区县层面基尼系数 收入相对剥夺指数是否大于 ０. ７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２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２９７）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３. ４０１３∗∗∗ ０. ３６６４∗∗∗ ０. １８９６∗∗∗

（０. ６１５３）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３１４）

Ｒ２ ０. １１３７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１１４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３４９　 ８４４０　

　 　 注：（２）列的控制变量仅包括地区特征变量

４. 子样本检验。 首先，考虑到部分区县农户样本量较小，本文将各区县按样本量升序排列，并剔除样

本量最低的 １０％区县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５（１）列和（２）列所示。 其次，本文剔除了样本量最少的 ２０％区

县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５（３）列和（４）列所示。 最后，为了避免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极端值对回

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涉农企业分布密度最高和最低的 １％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５
（５）列和（６）列所示。 结果表明，剔除部分样本后没有改变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结论，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子样本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剔除样本量最低 １０％区县 剔除样本量最低 ２０％区县 剔除核心解释变量极端值

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
相对剥夺

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
相对剥夺

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
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１０７２∗∗∗ －０. ００２６∗∗∗ ０. １０８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８７７∗∗∗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１０５２ ０. ５６６４∗∗∗ －０. ０６１０ ０. ５５９７∗∗∗ －０. ００８４ ０. ５７１０∗∗∗

（０. １８４４） （０. ０２５３） （０. １８８６） （０. ０２６２） （０. １８０２） （０. ０２５１）

Ｒ２ ０. １７５１ ０. ０７６４ ０. １６５１ ０. ０７７０ ０. １７４１ ０. ０７５９

观测值 ８１１８　 ８１１８　 ７６５４　 ７６５４　 ８２８８　 ８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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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使用工具变量法。 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 Ｇｕｏ 等（２０２２）的思路，从乡镇企业

早期发展的角度构造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法估计。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各区县所在省

份 １９８８ 年乡镇企业总收入（亿元）”①作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工具变量。 该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
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期，大量乡镇企业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后

续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并不会直接影响考察

期农户的收入和相对剥夺状况。 表 ６（１）列给出了 ２ＳＬＳ 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过去的乡镇企

业发展规模对涉农分布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一阶段的 Ｆ 值为 ２２. ７６８，大于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１６. ３８，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为 ２３. １７７，对应的 ｐ 值小于 ０. ０１，拒绝

“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表 ６（２）列和（３）列是 ２ＳＬＳ 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业产业

发展会显著促进农户增收，并削弱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程度，再次加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６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３. ２０１３∗∗∗ －０. １２４６∗∗∗

（０. ６８４３） （０. ０３３５）

乡镇企业总收入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２. ３５７５∗∗∗ －７. １１５２∗∗∗ ０. ８４１０∗∗∗

（０. ２９５６） （１. ７６１８） （０. ０８５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２３. １７７

［０. 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２２. ７６８

｛１６. ３８｝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注：中括号内为 ｐ 值，大括号内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主要通过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和提高

农户农业生产效益来带动农户增收并削弱农户的收入相对剥夺，最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本节将通

过作用机制检验，进一步揭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路径。
１. 创造本地就业机会机制。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大量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工资性收

入的增长。 为了验证该机制，本文首先以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为切入点，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农业产

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７（１）列所示。 结果显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

人均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进一步地，本文使用 １５ 岁以上住户成员数据，以当年是否在本地

从事过工资性工作、在本地从事工资性工作的时间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农民在本地参与非农就业的情况。
表 ７（２）列和（３）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不仅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工资性工

作的概率，还延长了在本地从事工资性工作的时间。 这说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为农民创造了本地化的就

业机会，发挥了“富裕效应”。 最后，本文以农户工资性收入相对剥夺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 ７（４）列所示。 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相对剥夺指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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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能有效防止农户工资性收入相对剥夺程度加深。 因此，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通过

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兼顾了富裕和共享，研究假说 Ｈ１ 得到验证。

表 ７　 创造本地就业机会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
是否在本地从事
过工资性工作

在本地从事工资性
工作的时间

农户工资性收入
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０８６∗∗ ０. １７０７∗∗∗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２１４） （０.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５１２７∗∗∗ －２. ２５５４∗∗∗ ３. ５８６４∗∗∗ ０. ７５７８∗∗∗

（０. １６６０） （０. ０８２４） （０. ４７５０） （０. ０３６７）

Ｒ２ ０. １４４８ ０. １６１５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２５８２５　 ６２２８　 ８４４０　

　 　 注：（１）列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２）列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２）列的样本包括 １５ 岁以上的所有住户成员，（３）列的样本为 １５ 岁以

上且 ２０２３ 年在本地从事过工资性工作的住户成员；（２）列和（３）列使用住户成员自身特征变量（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替换户

主特征变量

２.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机制。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可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有利于农户

土地租金收入的增长。 为了验证该机制，本部分首先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土地流转情况及其所

产生的租金收入的影响。 本文选取农户人均土地租金净收入，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

户土地租金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８（１）列所示。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户人均土地租金收

入。 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当年家庭是否租出土地和是否租入土地这两个指标来反映农户的土地资源配置

情况。 从表 ８（２）列和（３）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租出土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对农户租入土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加速了

农户转出土地。 最后，本文以农户土地租金净收入相对剥夺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８（４）列所示。 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土地租金净收入相对剥夺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 因此，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发挥了“富裕效应”和“共享效应”，研究假说 Ｈ２ 得到验证。

表 ８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土地租金净收入 家庭是否租出土地 家庭是否租入土地
农户土地租金净
收入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８１７８∗∗∗ －１. ３１９８∗∗∗ －１. ２３６０∗∗∗ ０. ７３３１∗∗∗

（０. １０９０） （０. １５０８） （０. １７６８） （０. ０４９８）

Ｒ２ ０. ０３２５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８４４０　

　 　 注：（１）列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２）列和（３）列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

３. 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机制检验。 理论上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促进技术扩散和应用、加强农户

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打造区域品牌，可以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率、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增加农户的农业经营

性收入。 因此，本文首先选取农户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农业产

业集群发展对农户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表 ９（１）列结果显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人均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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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净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说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总体上降低了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 结合前文

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发现，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改变了对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

素的需求，从而促使农户调整自身的生产要素配置。 一方面，农户通过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新型经营主

体，增加了土地租金收入；另一方面，转出土地的农户通过非农就业，获得了工资性收入。 因此，农业产业

集群发展改变了农户的收入结构，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和土地租金收入实现家庭收入的提升。 为了更好

地验证该推论，本文进一步使用 １５ 岁以上住户成员数据，考察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农业生

产行为的影响。 具体地，本文使用是否在本地从事过家庭种养殖业生产∗、从事家庭种养殖业生产的时间

来反映农村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情况。 由表 ９（２）列和（３）列回归结果可知，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不仅显

著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家庭种养殖业生产的概率，还缩短了从事家庭种养殖业生产的时间。 这

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总体上对当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产生了负向影响。 最后，本文进

一步考察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户农业经营性净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９（４）列所示。 结

果显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业经营性净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３
未得到验证。

表 ９　 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益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第一
产业经营净收入

是否在本地从事过
家庭种养殖业生产

从事家庭种养殖业
生产的时间

农户农业经营性
净收入相对剥夺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０９１２∗∗∗ －０. ０６０７∗∗∗ －０. ２２８５∗∗∗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０８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１. ３７９９∗∗∗ －１. ７５１５∗∗∗ ６. ３４００∗∗∗ ０. ７４４９∗∗∗

（０. ５１８６） （０. ０９４１） （０. ４７０８） （０. ２３１２）

Ｒ２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０３７

观测值 ８４４０　 ２５８２５　 ６９６２　 ８４４０　

　 　 注：（１）列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２）列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２）列的样本包括 １５ 岁以上的所有住户成员，（３）列的样本为 １５ 岁以

上且 ２０２３ 年在本地从事过家庭种养殖业生产的住户成员；（２）列和（３）列使用住户成员自身特征变量（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年

限）替换户主特征变量

（四）异质性分析

１.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异质性。 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普

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交易成本，突破

了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金融的地域、部门和身份歧视，使金融服务能够覆盖农村地区、
农业部门和涉农群体（黄祖辉等，２０２３）。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的促进效应是否受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参考已有研究（郭峰等，２０２０），本文使用区县层

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①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代理变量。 根据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数，本文将样

本分成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和水平低两个组，分别进行回归。 如表 １０ 所示，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的区

县，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增收、削弱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但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区县，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并未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５１—

　 　 黄祖辉等：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①
∗　 不包括受雇从事农林牧渔业获得劳动报酬的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表 １０　 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４７２ ０. ２９９１ ０. ５６２３∗∗∗ ０. ５６６２∗∗∗

（０. ２８９８） （０. ２２１８）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３５５）

Ｒ２ ０. １５７６ ０. １４８６ ０. ０７７０ ０. ０７４８

观测值 ４２６４　 ４１７６　 ４２６４　 ４１７６　

２.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异质性。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与一般工业产品不同，农产品特别是易腐新鲜农产品，对运输条件和时效的要求更为严格。 对于容易腐烂

变质的农产品而言，其市场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为农产品的高效运

输提供解决方案。 一方面，完善的路网系统可以减少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运输时间，提高农业运输效

率；另一方面，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通过缩短涉农企业与外部消费市场之间的距离，可以扩大市场范围，使
农产品获得更高的价格（Ｃｈｅｎｇ 等，２０２５）。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农民农村共同富

裕效应是否受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 具体地，本文使用各区县的路网密度①作为交通基础设施

水平的代理变量。 根据区县路网密度的中位数，本文把样本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和水平低两组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数据显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交通基础设

施水平高的区县中更为显著。

表 １１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户收入相对剥夺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低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低

涉农企业分布密度 ０. １０５２∗∗∗ ０. ０５６２∗∗∗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５）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８５０ ０. ３２６９ ０. ６０８４∗∗∗ ０. ５１３２∗∗∗

（０. ２６６２） （０. ２４３１）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３５４）

Ｒ２ ０. ２０３２ ０. １４５２ ０. ０７７１ ０. ０８３９

观测值 ４２２６　 ４２１４　 ４２２６　 ４２１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探究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对于推动县域产业兴旺、实现共

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

论。 第一，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不仅从整体上促进了农户增收，还有效削弱了收入相对剥夺效应，促进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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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群体向上流动，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

立。 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主要通过创造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和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来

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数

字普惠金融水平高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区县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对农业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以农

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一方面，要鼓励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优

势明显的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重点支持集群内产业链的建设与升级，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助力产业链加速完

善。 第二，以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一是推动产业链的纵向

延伸与横向拓展，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培育多元化就业岗位。 二是根据集群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面

向农村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 三是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实时收集并发布

集群内企业用工需求，并通过定向推送等方式，提高农民就业成功率。 第三，完善农业产业集群内的土地

流转市场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和财产性收入。 一是构建覆盖县、乡（镇）、村三级的土地流

转服务平台，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服务。 二是培育专业化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充
分发挥其在供需对接、价格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三是健全科学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和指导机制，建立完善

的流转价格公示制度。 第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应聚焦农业产业集聚区，运用数字化手段为涉农企业提供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

的信贷服务。 其次，要构建涵盖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储存等环节的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以满足各

类涉农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 最后，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区块链等技术在涉农信贷业务中的

应用，提升数字普惠信贷的服务能力。 第五，完善区县交通基础设施，为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效应创造有利条件。 一方面，要持续优化县域公路网络、运输通道布局，构建城乡贯通、村
村联通、便捷通达的路网体系，改善交通的便捷性和通达性，提升农产品运输效率；另一方面，应建设高效

的货运服务网络，推动物流服务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助力本地涉农企业进军大市场，提升农业产业集群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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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
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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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祖辉等：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